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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府办〔2025〕8号


珠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珠海市促进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
（修订版）的通知

各区政府（管委会），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珠海市促进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修订版）已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请径向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反映。
	


                          珠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年9月29日
珠海市促进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
（修订版）

为深入贯彻国家、省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战略部署，进一步推进我市集成电路产业高质量发展，现制定以下政策措施。
第一条 适用主体
在珠海市依法登记注册，主营业务为集成电路设计、制造、封测、设备、材料、终端应用等环节的企业，以及集成电路领域相关专业服务平台。
第二条 支持设计业做优做强
（一）支持EDA工具软件购买、租用和研发。对购买EDA工具软件的企业，按照不超过其实际支出费用的30%给予补贴，年度最高300万元；对租用集成电路公共技术服务平台EDA工具软件的企业，按照不超过其实际支出费用的50%给予补贴，年度最高100万元。对从事EDA工具软件研发并实现产业化的企业，按照不超过实际EDA研发费用的30%给予补贴，年度最高1000万元。（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二）支持集成电路芯片MPW流片和工程产品首轮流片。对开展多项目晶圆（MPW）流片的企业，按照不超过流片费用的70%给予补贴，年度最高300万元。对完成工程产品量产前全掩膜首轮流片的企业，按照不超过首轮流片费用的50%给予补贴，年度最高500万元，其中采用14纳米及以下工艺的，年度最高可达800万元。（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三）鼓励开展车规级认证。对通过国际汽车电子协会车规级产品测试标准系列（AEC-Q系列）、汽车质量管理体系标准（IATF 16949）、道路车辆功能安全标准（ISO 26262）等的集成电路企业产品或产线，按照不超过实际认证费用的30%给予补助，年度最高200万元。（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四）支持开源生态建设。对购买基于RISC-V的IP核用于开展高端芯片、先进或特色工艺研发的企业，按照不超过实际支出费用的30%给予补贴，年度最高100万元。（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第三条 支持制造业企业转型升级
支持集成电路制造业企业开展技术改造，提升高端化、集约化、智能化、绿色化水平，对企业设备投入给予一定比例补贴，具体按市级技术改造政策执行。（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第四条 加快培育优质企业
支持高成长创新型企业发展，经获评独角兽企业、瞪羚企业的集成电路企业，符合我市高成长创新型企业培育政策的，应给予相应支持。（市科技创新局）
第五条 支持提供公共技术服务
支持提供芯片可靠性测试、芯片仿真验证、IP资源服务等支撑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公共技术服务，经评审，对企业项目按照不超过项目总投入的30%给予事后补贴，最高300万元；对非营利性机构项目，按照不超过项目总投入的70%给予事前资助，最高500万元。（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第六条 支持琴珠澳产业协同发展
加强与横琴、澳门产业互动和对接沟通，推进区域产业协同发展。鼓励运营总部或研发基地在横琴、澳门的集成电路领域企业，在珠海布局重大生产制造或者终端应用工厂项目。（市投资服务署、各区）
第七条 支持集成电路人才集聚
支持集成电路产业用人主体经珠海渠道申报国家和省级重大人才工程，将集成电路列为支持类产业，在省市人才自评名额分配、市级人才项目综合评审中给予单列赛道和名额支持。在住房安居、子女教育、体检医保、创业融资等方面，为集成电路领域人才（团队）提供优质服务保障。（市委组织部）
第八条 支持多元化金融服务
（一）用好产业基金。充分发挥珠海基金等产业基金的引领撬动作用，通过项目直接投资或设立行业子基金方式，加大对集成电路产业的投资力度。加强与国家、省集成电路产业相关基金对接，争取国家、省相关基金资源支持我市集成电路产业发展。（市财政局、市发展改革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二）发挥科技信贷风险补偿金作用。对银行支持集成电路中小微企业的信用贷款本金部分提供最高300万元风险补偿，具体按市科技信贷风险补偿金政策执行。（市科技创新局）
（三）加强普惠金融服务。对我市中小微企业,获得合作银行、融资担保机构发放的银行贷款、担保融资的，给予一定额度贷款利息补贴。具体按市四位一体融资平台风险补偿及贷款贴息政策执行。（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第九条 附则
本政策措施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牵头，会同各责任单位负责具体条款解释。本政策措施自2025年12月1日起实施，有效期至2026年12月31日。本政策措施与本市其他文件有重叠、交叉的，按照“从优、从高、不重复”的原则执行。政策执行过程中，如遇国家、省、市有关政策及规定有调整的，适用调整后的有关政策及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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